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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季度

报告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付景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明锋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锐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6,286,044,379.66 5,532,242,273.60 13.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324,808,480.28 2,158,988,045.71 7.6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1,624,464,608.95 2.85% 4,200,533,406.17 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6,092,626.30 529.05% 20,143,079.12 -20.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2,261,493.18 -69.78% 3,904,288.68 -72.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506,521,951.51 4.81%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13 503.57% 0.0385 -21.4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113 503.57% 0.0385 -2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28% 0.35% 0.93% -0.2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

8,996,874.4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

补助除外

）

5,210,338.09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1,695,784.0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73,535.27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5,091,780.82

减

：

所得税影响额

76,799.10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1,561,155.02

合计

16,238,790.44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

（

元

）

原因

软件企业增值税即征即退

4,382,588.42

与公司主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647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

国有法人

13.06% 67,369,028 29,505,005

中国农业银行

－

中

邮核心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43% 12,529,152 0

中国农业银行

－

宝

盈策略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2.13% 11,000,000 0

江苏嘉睿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26% 6,519,400 0

质押

6,519,400

刘康 境内自然人

1.18% 6,063,000 0

质押

6,063,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

四组合

其他

0.97% 4,999,85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汇添富

移动互联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4,000,395 0

中国建设银行

－

交

银施罗德蓝筹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3,999,962 0

中国农业银行

－

交

银施罗德成长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78% 3,999,919 0

中国工商银行

－

中

海能源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68% 3,490,34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37,864,023

人民币普通股

37,864,023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2,529,152

人民币普通股

12,529,152

中国农业银行

－

宝盈策略增长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1,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00,000

江苏嘉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6,519,400

人民币普通股

6,519,400

刘康

6,063,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63,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4,999,850

人民币普通股

4,999,85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移动互联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4,000,395

人民币普通股

4,000,395

中国建设银行

－

交银施罗德蓝筹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3,999,962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62

中国农业银行

－

交银施罗德成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3,999,919

人民币普通股

3,999,919

中国工商银行

－

中海能源策略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490,340

人民币普通股

3,490,3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前

10

名股东中

，

刘康为江苏嘉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

除刘康和江苏嘉睿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外其他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截至报告期末

，

股东刘康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063,000

股

，

股东江苏嘉

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过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6,519,400

股

。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453,422,475.73 1,153,749,545.83 -700,327,070.10 -60.70

本期购货付现增加

应收票据

24,497,200.00 785,000.00 23,712,200.00 3,020.66

本期票据结算增加

应收股利

0.00 132,045.86 -132,045.86 -100.00

本期收到大唐高新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分配的现金股

利

其他应收款

194,266,064.23 107,000,536.17 87,265,528.06 81.56

高阳捷迅未收到的卡结算

款

存货

1,881,158,519.74 682,171,855.66 1,198,986,664.08 175.76

系统集成业务尚未实现销

售

,

成本未结转

投资性房地产

224,978,488.20 134,995,504.78 89,982,983.42 66.66

高鸿鼎恒少数股东投入资

产完成过户

在建工程

18,709,595.36 10,993,609.34 7,715,986.02 70.19

本期基建项目投入增加

开发支出

75,783,726.25 56,156,549.01 19,627,177.24 34.95

本期开发投入增加

短期借款

865,768,094.00 1,290,400,000.00 -424,631,906.00 -32.91

本期归还了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

240,289,004.69 551,813,116.42 -311,524,111.73 -56.45

本期支付了前期的货款

预收账款

1,839,711,728.63 567,926,414.70 1,271,785,313.93 223.93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

，

未交

货验收

应交税费

-290,889,340.23 -16,200,829.37 -274,688,510.86 -1695.52

本期存货增加

，

期末留抵

增值税增加

其他应付款

649,676,920.10 271,404,417.71 378,272,502.39 139.38

本期从关联方借款增加

专项应付款

64,294,600.00 29,180,000.00 35,114,600.00 120.34

收到研发项目政府补助

2、利润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354,809.98 7,507,164.95 2,847,645.03 37.93

本期合并 范围 比 去 年 同

期增 加了高 阳捷 迅 和 高

鸿鼎恒

销售费用

65,751,674.17 54,374,376.03 11,377,298.14 20.92

本期合并 范围 比 去 年 同

期增 加了高 阳捷 迅 和 高

鸿鼎恒

管理费用

130,368,439.12 87,214,398.44 43,154,040.68 49.48

本期合并 范围 比 去 年 同

期增 加了高 阳捷 迅 和 高

鸿鼎恒

财务费用

65,651,166.41 42,023,427.69 23,627,738.72 56.23

借款规模 扩大 利 息 支 出

增加

投资收益

13,762,429.78 3,236,413.39 10,526,016.39 325.24

理财产品 收益 及 处 置 子

公司收益

营业外收入

10,003,642.35 17,575,750.04 -7,572,107.69 -43.08

本期取得 的政 府 补 助 减

少

营业外支出

1,060,569.91 351,110.09 709,459.82 202.06

支付了违约金等

3、现金流量表项目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额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6,176,120,506.88 3,962,168,888.28 2,213,951,618.60 55.88

本期合并 范围 比 去 年 同

期增 加了高 阳捷 迅 和 高

鸿鼎恒

收到的税费返还

4,663,254.56 7,570,875.37 -2,907,620.81 -38.41

本期收到 的软 件 行 业 退

还增 值税及 退回 的 所 得

税减少

收到其他 与 经 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089,399,942.42 4,786,102,952.32 24,303,296,990.10 507.79

高阳捷迅卡结算业务款

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6,347,428,844.71 4,302,142,876.37 2,045,285,968.34 47.54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

支付给职 工 以 及

为 职工支付 的 现

金

99,047,734.83 67,541,754.21 31,505,980.62 46.65

本期合并 范围 比 去 年 同

期增 加了高 阳捷 迅 和 高

鸿鼎恒

支付的各项税费

68,505,563.60 46,402,491.22 22,103,072.38 47.63

本期业务规模扩大

支付其他 与 经 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29,261,723,512.23 4,871,850,898.20 24,389,872,614.03 500.63

高阳捷迅卡结算业务款

收回投资 收 到 的

现金

1,250,000,000.00 857,519,005.48 392,480,994.52 45.77

本期理财 产品 到 期 收 回

投资

取得投资 收 益 收

到的现金

5,263,426.56 0.00 5,263,426.56 100.00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

、

无

形 资产和其 他 长

期 资产收回 的 现

金净额

250.00 94,000.00 -93,750.00 -99.73

处置的固定资产减少

取得子公 司 及 其

他 营业单位 支 付

的现金净额

15,786,610.00 125,621,994.00 -109,835,384.00 -87.43

本期长期资产投入减少

吸收投资 收 到 的

现金

3,000,000.00 26,400,000.00 -23,400,000.00 -88.64

本期子公 司吸 收 少 数 股

东的投资减少

偿还债务 支 付 的

现金

2,199,400,000.00 1,250,000,000.00 949,400,000.00 75.95

归还了短期借款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

第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同意

公司以1.69亿元收购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阳捷迅” ）26.406%股权，并对其增资1亿元，

增资完成后取得其36.351%股权。 收购并增资股权变更手续于2013年7月26日已完成。

2013年9月24日，经第七届第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同意公司拟发行

股份收购除公司外高阳捷迅所有股份事项。 公司股票复牌。

第七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同意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除公司外高阳捷迅所有股份事项。 并于2014年4月9日收到国资委批复。

2014年7月23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审核委员会2014年第38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2014年9月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917号）的核准。

截至目前，收购高阳捷迅和公司增资的工商变更均已完成，新股上市手续尚在办理中。

2.公司股权激励事项进展

2014年6月9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该草案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反馈意见修订后经其同意并备案。

2014年8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第三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于2014年8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发布了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14-090）。 随后，将相关材料提交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就上述事项与证监会进行了沟通。 根据证

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部分内容进行了相应修订。 截至报告期末，中国证监会已对

公司报送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修订部分确认无异议并进行了备案。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第七届第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批准后

实施。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3

年

06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6

月

1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7

月

0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7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9

月

0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3

年

09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3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4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4

月

12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4

月

23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6

月

1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6

月

26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7

月

0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7

月

17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7

月

24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9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9

月

1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2014

年

06

月

1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7

月

29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8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09

月

20

日

http://www.cninfo.com.cn/

2014

年

10

月

08

日

http://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期

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2013

年向公司控股股东电信院定向发行

股份购买高阳捷迅股权

，

电信院承诺

：

本

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限售期为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

2013

年

08

月

30

日

股份尚

未发行

，

此承诺

尚未进

入承诺

期

股份尚未

发行

，

此

承诺尚未

进入承诺

期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

"

目前本院及下属

除你公司外其他企业与你公司不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

。

本院作为你公司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期间

，

本院及下属除你公司

以外的其他企业将不从事与你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

，

也不会利用对公司

的控股关系做出任何有损你公司利益的

行为

"

2013

年

08

月

30

日

此项承

诺尚在

承诺期

此项承诺

尚在承诺

期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

1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公司控股

股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2009

年

5

月

31

日

、

2011

年

7

月

1

日出具了

《

关于避免与大

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

同业竞争关系的承诺函

》，

承诺

：

目前电信

院及下属除发行人外的其它企业与发行

人不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

同时电信院承

诺

：

"

在本院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期间

，

本院及下属除发行人以外的

其他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参与经营任

何与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竞争的业

务

，

也不会利用对发行人的控股关系做出

任何有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利益的

行为

。

"

此项承诺尚在承诺期

。

此项承

诺尚在

承诺期

此项承诺

尚在承诺

期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

2

）

2012

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18,304

万

股

，

公司控股股东认购的

2,940

万股股票

限售期为三十六个月

。

2012

年

12

月

06

日

此项承

诺尚在

承诺期

此项承诺

尚在承诺

期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股改解限承诺

2011

年

2

月

28

日

，

控股股东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针对解除限售股份

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承诺

--

电信科学

技术研究院承诺

：

如果电信科学技术研究

院计划未来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所持

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

，

并于第一笔减持起

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

及以上的

，

电

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

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对外披露出售

提示性公告

。

2011

年

02

月

28

日

此项承

诺尚在

承诺期

此项承诺

尚在承诺

期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

如有

）

无

四、对2014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

间

接待地

点

接待

方式

接待对

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4

年

08

月

20

日

国泰君

安全时

电话会

议平台

电话

沟通

机构

刘昌 亨利达

；

金昭辉 宝盈基金

；

田川 华

创证券

；

刘亮 嘉宏基金

；

杨明辉 国信证

券

；

郭彬 国泰君安

；

赵晨光 国泰君安证

券

；

饶晓鹏 国联安基金

；

陈兰静

太平资产

；

王春 汇丰晋信基金

；

刘明 源

乘投资

；

郑建林 第一创业证券

；

周吉 西

部证券

；

陈颖 金鹰基金

；

刘宇尘 银华基

金

；

于建科 银泰证券

；

冉菲 长城证券

；

李

国平 长城证券

2014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

一

、

2014

年上

半年业绩回顾

；

二

、

公司上半年系统集成

收入大幅上升

，

但是毛利率下滑幅度达

19

个百分点

，

主要是什么原因

？

下半年

能否好转

？

公司中报存货达

19

亿

，

去年

同期只有

6.8

亿

，

大幅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

三

、

高阳捷迅

“

护城河

”

问题

，

如何保证

其不被

BAT

替代

？

四

、

公司在报告中提

到

“

积极拓展与其他银行的合作

，

同时深

入加强与银行的业务合作

、

话费合作

等

”，

捷迅在充值业务方面与银行有合作

吗

？

五

、

高阳捷迅的充值业务三大运营

商的比例六

、

高阳捷迅中标中移电子商

务基地项目的情况七

、

市场一直关注公

司的彩票业务

，

目前进展如何

？

八

、

公司

同时公告单独设立互联网应用分发项目

公司

，

今年自

3.15

后

，

线下应用分发市场

遭遇寒流

，

未来对该业务公司如何规划

？

九

、

目前国企改革推进进度较快

，

公司作

为大唐电信集团旗下的上市平台之一

，

是否有机会参与

？

十

、

公司新投入呼叫

中心运营业务

、

BPO

运营基地有何长远

规划

2014

年

08

月

22

日

高鸿股

份会议

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李德辉

；

华

宝兴业基金 易镜明

；

华夏财富创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郑伟

；

建信基金管理公司

王林

；

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公司 李帆

；

兴业证券 许炎

一

、

高阳捷迅业务介绍

：

1.

话费充值业务

；

2.

卡兑换业务

；

3.

综合卡兑换业务

；

二

、

互

联网话费充值未来业务量是否有较大增

长空间

，

是否会出现行业集中趋势

？

三

、

高阳捷迅

“

护城河

”

问题

，

如何保证其不

被

BAT

替代

？

四

、

高阳捷迅中标中移电

子商务基地项目的情况

2014

年

09

月

03

日

高鸿股

份会议

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武超则

、

于

海宁

；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朱劲松

；

东

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逸闻

；

中邮创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周楠

；

华夏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 郭炜

；

清华控股有限公

司 曹远刚

一

、

高阳捷迅业务介绍

：

1.

话费充值业务

；

2.

卡兑换业务

；

3.

综合卡兑换业务

；

二

、

互

联网话费充值未来业务量是否有较大增

长空间

，

是否会出现行业集中趋势

？

三

、

高阳捷迅

“

护城河

”

问题

，

如何保证其不

被

BAT

替代

？

四

、

对最近移动支付业务

的看法

。

五

、

应用分发业务介绍六

、

混合

所有制改革

2014

年

09

月

19

日

东方证

券电话

会议系

统

电话

沟通

机构

东方证券 吴友文

；

东方证券 周逸闻

；

上

海国际信托 刘白

；

上海富信投资 任文

杰

；

上海阜赢投资 吴倩

；

上海鼎峰资产

严为海

；

东吴基金 石城

；

中国银河证券

刘志晶

；

中国银行 任鸿武

；

交银施罗德基

金 邱华

；

信达澳银基金 钱翔

；

元洪投资

周立恒

；

光大保德信基金 江舟

；

华鑫证

券 洪国平

；

南方基金郑小溪

；

南方工业

资产孙杨军

；

厚生投资 妮燕燕

；

太平资产

周东杰

；

安邦资产钱怡

；

安邦资产管理 郭

琳

；

宏利基金 李文林

；

宏源证券 梁飚

；

尚

雅投资 常浩

；

工银安盛人寿保险 尹回

；

平安资产 姜军

；

浦银投资 张为

民

；

致远投资 张卓

；

金丰投资 周重丰

；

长

江证券 孙五一

；

青岛四季投资 王硕

1

：

公司卡兑换业务的发展思路和想法有

哪些

？

2

：

公司未来在卡兑换业务的投入

有哪些

？

3

：

除了我们公司之外

，

还有哪

些竞争对手

？

4

：

现在充值流水总体趋

势

？

5

：

与中移动电子商务的合作项目发

展如何

？

6

：

国企改革进展

？

7:19Pay

等第

三方支付

？

8

：

传统业务发展如何

？

2014

年

09

月

23

日

高鸿股

份会议

室

实地

调研

机构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许俊哲

；

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黄易

；

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李晨辉

；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刘春胜

；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舟

；

北京中青科豪投资有限公司 袁清

慧

；

英大泰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徐

晶鑫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姚伦

；

北

京方泰晟达投资有限公司 张鹤

；

东方基

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李晓金

；

合众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王洋

；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于聪

；

上海阜盈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吴倩

；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周逸闻

；

北京工道投资有限公司 朱岩

；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唐文杰

；

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海宁

；

益民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陈志峰

一

、

高阳捷迅业务介绍

：

1.

话费充值业务

；

2.

卡兑换业务

；

3.

综合卡兑换业务

；

二

、

互

联网话费充值未来业务量是否有较大增

长空间

，

是否会出现行业集中趋势

？

三

、

高阳捷迅

“

护城河

”

问题

，

如何保证其不

被

BAT

替代

？

四

、

对最近移动支付业务

的看法

。

五

、

应用分发业务介绍六

、

混合

所有制改革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付景林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4—123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于2014年10月15日发出

通知，于2014年10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景林先生主持，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 会议

的人数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

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见公司同日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对以下子议案逐项表决通过：

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1亿元对高阳捷迅增资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项目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变更1亿元2012年募集资金对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 用于开展综合卡兑换平台项

目，本次增资完成后高阳捷迅注册资本增加至11,352.8125万元，公司持有高阳捷迅100%股权。

具体详见同日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公告（一）》。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关于变更募集资金1.5亿元在义乌投资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在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29151万元，其中公司拟变更1.5亿元2012

年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投资此项目， 剩余14,151万元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

具体详见同日公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公告（二）》。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针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初步拟定2011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2011年7月份，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2012年

12月份，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鉴于公司所投资项目的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致公

司原有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缓慢，未能达到盈利预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

效率低下，基于以上，我们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具体如下：

1.拟变更募集资金1亿元对高阳捷迅增资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项目。

2.拟变募集资金1.5亿元在义乌投资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没有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审议本次事项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同意，作为独立董

事，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发表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

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安排。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司出资750万元，其他六位自然人股东等比例出

资，本次增资全部为货币出资，增资金额为1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唐融合” ）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元，公司以3750万元持有其75%股权。

具体详见同日公告《对外投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解决子公司之间同业竞争问题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保证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融合” ）发展需要，基于公司其他下属子公司目前

与大唐融合不存在同业竞争，公司同意做出承诺：作为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公司控制

的除大唐融合及其控制的单位外其他下属单位不从事与大唐融合存在同业竞争的具体业务。

五、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用于理财计划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大唐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闲置资金适时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12个月内进行滚动使用，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

项。

具体详见同日公告《关于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用于理财计划的公告》。

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

控股子公司滚动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控股子公司在

一年内累计购买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额度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在额度范围内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相关

事项。

监事会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公司计划对最高额度不超过6000万元的部分闲置自有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 履行了必要的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监事会同意公司对上述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以及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具体办理实施相关事项。

六、审议通过《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理财管理制度》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拟定的《投资理财管理制度》，详见同日公告。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1.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1亿元对高阳捷迅增资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项目的议案

1.2关于变更募集资金1.5亿元在义乌投资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的议案

详见同日公告《关于召开201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4—124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公司拟变更2012年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项目中的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与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

运营项目剩余的6953.25万元及电子商务项目的3046.75万元，总计1亿元。

公司拟以1亿元增资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阳捷迅” ）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业务。

本次变更事项涉及金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本次募集金额的9.27%，公司尚未对本次拟变更的新项目投入资金。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90号文件核准，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304万股，发行价6.12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120,204,8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79,434,800.00元。

1.�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项目和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

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项目和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原计划投资额为37,920万元， 移动增值业务

升级扩容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15,861万元，其中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投资14,361万元，铺底流动资金1,500

万元。 新媒体内容采集及产业化运营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22,059万元，其中新媒体内容采集及产业化运营项投资

19,85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2,200万元。

移动增值服务是与移动电信运营商合作，借助移动电信运营商的网络通道，通过短信、彩信、彩铃、WAP和

IVR等形式为用户提供丰富多彩的信息和娱乐服务。

新媒体运营服务是落实公司与新闻出版研究院战略合作计划以及公司与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的

手机动漫、手机阅读和手机游戏三大基地业务合作计划，建设以SP增值业务、手机动漫、手机阅读和手机游戏为主

体的服务平台，围绕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3G移动互联网增值业务运营，依托3G时代的移动互联网业务高速发

展带动的庞大消费群体，发挥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移动互联网新媒体业务的影响力，锁定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

国联通三大运营商构建的动漫、阅读和游戏三大基地所覆盖的广大年轻娱乐型目标消费群体，提供以手机动漫内

容浏览及其衍生品服务的新媒体运营服务。

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项目预计每年平均营业收入15,070万元，每年利润总额1,893万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

11.9%。 本项目建设期为48个月。 投资回收期5年。

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预计每年平均营业收入14,494万元，每年利润总额2,351万元，年均投资收益

率为10.7%。 本项目建设期为48个月。 投资回收期5年。

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项目和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共计投入4,066.75万元，其中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项目为2012年12月份发行完成，

公司经第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并于2013年7月4日提交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变更募集资金2.69亿元用于收购并增资高阳捷迅，此项目已经实施完成。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用于募投项目使用4,066.75万元，剩余的6953.25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

2.电子商务项目

电子商务项目原计划总投资为46,268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25,917万元，无形资产投资14,951万元，铺底流

动资金4,500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46,268万元，本项目实际募集资金41,987.48万元，不足部分以自筹资金解决。

电子商务项目整体实施方案主要包括四个部分：电子商务运营技术平台升级扩容及IT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案、仓

储基地建设方案、配送体系建设方案、销售服务信息支撑系统（呼叫中心）建设方案。 建设期为24个月，建成达产

后，预计每年平均营业收入380,342万元，每年平均利润总额5,336万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11.5%。 税后投资回收期

7.9年(含建设期)� 。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为2012年12月份发行完成，截至本公告日，电子商务项目投入144.65万元，公司

第七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并于2013年4月15日提交2012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批准同意使用变更电子商务项目募集资金15,118万元用于联合其他投资者共同投资设立江苏高鸿鼎恒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此项目已经实施完成，项目公司正常运营。

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用于该募投项目使用144.65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21,6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资金全部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变更原因

公司初步拟定2011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2011年7月份，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2012年

12月份，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公司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及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的

募集资金项目进度受到严重耽搁，另外，由于政策等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及数字

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前景低于公司2011年时对于该项目的业务趋势研判。

根据电子商务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该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期为5年，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晚于预期，且属于

该募投项目的物流园基建项目受外部因素影响，截至目前尚未进入招拍挂阶段，电子商务项目建设较原计划进度

大幅延后，公司盈利能力和规模拓展亟待提升。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效率低下，公司根据目前国内信息服务业务的发

展情况，结合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及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及电子商务项目的实施进度，为有效

实现对公司现有业务的补充与延伸，推动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公司拟变更2012年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

项目中的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与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运营项目剩余的6953.25万元及电子商务项目的

3046.75万元，总计1亿元增资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业务。

三、新项目情况说明

（一）新项目概述

公司拟变更2012年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项目中的移动增值业务升级扩容建设与数字新媒体内容采集与

运营项目剩余的6953.25万元及电子商务项目的3046.75万元，总计1亿元。

公司拟以1亿元增资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业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高阳

捷迅100%股权。

本次对高阳捷迅增资为一次性货币增资。

1.投资标的高阳捷迅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高阳捷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88号1号楼二层208-219室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农大南路88号1号楼二层208-219室

法定代表：曾东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1,352.8125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6月24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08578912

组织机构代码号：77707427-9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8777074279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和BBS以外的

内容）；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其中知识产权出资为170.0万元）。

高阳捷迅目前为高鸿股份全资子公司，本次增资完成后高阳捷迅仍未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指标：

高阳捷迅2013年12月31日的资产总额为480,731,534.01元， 净资产为214,623,545.16元，2013年1-12月的营业收

入为222,087,745.29元，营业利润为57,291,244.16元，净利润为50,669,566.49元。

高阳捷迅2014年9月30日的资产总额为546,790,154.04元，净资产为248,582,738.55元，负债总额为298,207,415.49�

元，2014年1-9月的营业收入为153,147,033.71元，净利润为33,959,193.39元。 （2014年三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二）综合兑换平台业务可行性分析

1.项目概述

综合兑换平台是建设各种数字商品的兑换和交易平台，最终实现各种数字商品在线交易所。综合兑换平台模

式的目的是连接多方不同的市场，让其通过彼此来满足需求。 而一个健全而庞大的平台，本质上应由众多的细分

市场堆砌而成，综合兑换平台在业务类型的选择上以数字商品为主，例如：电话充值卡、游戏点卡、电子帐户、充值

卡、积分卡等。

综合兑换平台服务于多个需求方， 以自有的撮合体系及其相关规则， 处理和促成所有需求方的请求， 实现

“商户与商户” 、“商户与个人” 、“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商品交易和买卖。

2.项目背景

(1)数字商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进入了数字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实物商品已经开始提供数字形态的产品

类型，比如优惠券、积分、电子账户等等。

以话费充值卡支付为例：在移动电商化的背景下，话费充值作为经常性消费成为所有电商黏住客户的首选商

品；

各类数字商品应用于各种各样的业务，在传统电商、第三方支付商、互联网平台、OTT服务商、视频和电视服

务提供商以及区域性服务社区平台都能看到与数字商品相关的业务。

从市场规模上看，以数据卡密、虚拟货币、游戏道具、账号等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商品，根据易观国际提供

的数据，2010年，仅仅国内网络游戏虚拟物品交易额就达到125亿元，而国内游戏行业每年还保持着20%-30%的增

长。 在此基础上再加上话费充值、游戏充值、兑换等业务，则整个市场预计在2013年交易额可达数千亿以上，市场

空间巨大。

(2)多样化的数字商品并未形成闭环

相对于实物交易，数字商品具有非常强的便捷性和实用性，各种涉及数字商品的相关业务越来越演变和进化

成多层次多元化，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每种数字商品都有其各自的发行区域和使用范围，因此不能充分发挥

其便捷和实用的特点。

打造一个完善的、开放的、成长潜能强大的、可以自由交换商品的平台就成为市场所需。平台连接了生产者和

消费者，弯曲了原本垂直的价值链条，多样化的供给与多元化的需求匹配起来，建立一个互动的体系，以达成盈利

的目标。

综合兑换平台将解决商品发行区域和使用范围带来的限制，打破不同行业和不同产品间的壁垒，使商品具备

更大的使用价值，使用户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各种产品服务。

因此公司拟通过增资的方式由高阳捷迅公司开展综合兑换平台业务，以弥补市场上此块业务的空白。

3.综合兑换平台业务优势

高阳捷迅是从事互联网数字商品交易较早的企业之一，在数字商品领域有丰富的行业经验，此次开展综合兑

换平台业务，拥有如下几点优势：

拥有国内最完备的充值卡兑换、话费充值、QQ充值、游戏充值、充值卡供销系统解决方案；拥有数字电子商品

交易经验丰富团队；销卡通道优势；业内品牌认可度。

4.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1）政策风险

2010年6月14日，人民银行颁布《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简称2号令），首次将从事预付卡发行等支

付业务的非金融机构纳入监管范畴；2010年12月1日，又颁布了《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进一

步明确纳入人民银行管理范畴的预付卡范围，同时还对预付卡业务准入条件、业务规范和备付金管理等作出了明

确规定。

目前综合兑换平台所支持的数字商品及用于缴纳话费等涉及到的预付卡，尚未受到相关政策限制。但目前尚

未形成严格的、全面的监管机制， 我们必须努力维护数字兑换市场秩序,防范风险。

（2）技术风险

综合兑换平台，通过 Web、移动端、PC端等不同终端实现兑换业务，而且需要与多家代理、渠道及能力商进

行相互接口的调试，部分合作商户的技术能力不能支持或只能部分支持我们现有的业务接口，需要我们对其提供

技术支持。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们对互联网通信越来越熟悉，各个合作商户之间技术能力参差不齐，因此与

合作商户的部分技术接口依然存在风险，为产品稳定运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我们必须创建统一的协议规范，加强

合作商户的管理，提高自身技术能力来降低和规避风险。

该项目虽属创新项目， 相关技术项目本身的难度与复杂性相对较高可能会受到可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

的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使技术创新的结果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 但高阳捷迅目前现有技术可以很好的

支持新项目的应用，高阳捷迅已经开发出的基于综合兑换业务稽核的风险控制体系，以“一个平台+三大模块”

为基础，搭建了一套可以对整个系统内所有异常业务进行监控，很好的保证了新项目的实施，降低了项目风险。

而且公司将采取多种措施，保证技术的及时引进和更新。 一是吸引高水平的技术人员；二是充分利用现有技

术人员和知识储备； 三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技术人员的持续培训与提高； 四是随时跟踪国际最新技术发展动

态，掌握最新技术发展水平，这些都有利于项目承担单位规避技术发展带来的风险。

（3）竞争对手风险

数字兑换市场前景广阔，市场投入必然会面临竞争，目前市场上做数字商品兑换的企业数量并不多，但其中

几家已经发展了一定规模，其中不乏以数字兑换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因此市场竞争相对比较激烈。 因此如何

保证综合兑换平台能够开拓市场、占用市场，需要我们关注。

高阳捷迅与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均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与三大通信运营商积极合作，其将帮助我们

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测算，本项目于2015年开始正式运营，预计5年内平均收益率8.91%。 预计4.43年可收回投资，年均利润总

额1,069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增资高阳捷迅，是为深入挖掘高阳捷迅盈利能力，通过开展综合兑换平台项目，填补市场空白，迅速

占领虚拟商品兑换市场，此次增资的必要性主要包括：

1.扩充高阳捷迅业务线

目前高阳捷迅已经可以在应用的收银台帮助应用商的客户兑换电信运营商的充值卡和主要的游戏充值卡，

但局限在交易和支付的过程中。

未来的目标是不仅仅因为客户需要交易和支付才形成兑换， 更要在用户拥有的时候帮助其兑换到合适的目

标产品（各类数字商品），以及可以帮助交易玩家在市场价格波动中获利，从而大大促进交易的总量，将简单、单

一的业务线逐步扩充到所有数字商品，提供自由兑换的平台。

2.转型平台服务商（PaaS）

高阳捷迅在构建自由兑换的平台核心能力后，将综合兑换平台的能力作为一项服务提供给更多的电商平台、

第三方支付商家，海量的用户就可以直接在其电商平台、第三方支付商家使用我们的兑换服务。

高阳捷迅定位PaaS（Platform� as� a� Service，平台即服务）服务提供商，最终服务对象是电商平台、第三方支付

商家、以及更多的企业客户的个人用户（能够更快获取个人消费者），同时配合自身的商城做个人用户积累；

企业客户也通过我们的PaaS服务提供给自己用户完备的数字产品兑换交易能力，一方面满足用户需求，一方

面也能通过交易获得相应的提成收入，实现平台开放化的双赢。

五、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所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初步拟定2011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2011年7月份，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2012年

12月份，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鉴于公司所投资项目的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致公

司原有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缓慢，未能达到盈利预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

效率低下，基于以上，我们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具体如下：

1.拟变更募集资金1亿元对高阳捷迅增资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项目。

2.拟变募集资金1.5亿元在义乌投资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没有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审议本次事项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同意，作为独立董

事，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发表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

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安排。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七届第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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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暨对外投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公司拟在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29,151万元，其中公司拟变更1.5亿元2012年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资金用途投资此项目， 剩余14,151万元公司将

以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本次募集金额的13.90%，公司尚未对本次拟变更的新项目

前期已经投入土地使用费为2548.23万元（不包含本次计划总投资额内）。

本次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事项尚需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原因

（一）原项目投资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690号文件核准，公司于2012年11月23日采取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式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8,304万股，发行价6.12元/股，共募集资金人民币1,120,204,8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079,434,800.00元。

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总投资为28,03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8,291.50万，无形资产投

资3,800万，研发投入13,445万，铺底流动资金2,500万。 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拟使用募集资

金额28,036万元。本项目研发的产品主要包括：统一通信核心平台、IP多媒体调度中心、全景联络中心、综合型视频

业务平台和智能接入设备。 建设期为24个月，建成达产后，预计每年平均营业收入36,506万元，每年平均利润总额

8,360万元，年均投资收益率为30%。 税后投资回收期4.39年(含建设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为2012年12月份发行完成。截至本公告日，募集资金用于该募投项目使用2,485

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5,000万元购买理财产品，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0,4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剩余资金全

部存储于募集资金专户。

（二）变更原因

公司初步拟定2011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2011年7月份，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2012年

12月份， 根据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该项目募集资金投资期为4年，

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晚于预期，该项目拟开发新产品的现有市场环境变动较大，截至目前公司对此项目投入较少，

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建设较原计划进度大幅延后， 而目前公司盈利能力和规模拓展亟待

提升。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效率低下，公司根据目前国内企业信息化系列产

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的发展情况，结合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的实施进度，为有效实现

对公司现有业务的补充与延伸，推动业务发展规划的顺利实现，公司拟变更2012年非公开定向增发募集资金项目

中的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的15,000万元,用于在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

三、新项目情况说明

（一）新项目概述

公司拟在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29,151万元，其中公司拟变更1.5亿元2012年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投资此项目， 剩余14,151万元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本次募集金额的13.90%，公司尚未对本次拟变更的新项目

前期已经投入土地使用费为2548.23万元（不包含本次计划总投资额内）。

（二）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可行性分析

1.项目概述

公司拟在浙江义乌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计划总投资额29,151万元，其中公司拟变更1.5亿元2012年

募集资金项目之一的企业信息化系列产品研发升级与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用途投资此项目， 剩余14,151万元公

司将以自有资金投入。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金额为15,000万元，占公司本次募集金额的13.90%，公司尚未对本次拟变更的新项目

前期已经投入土地使用费为2548.23万元（不包含本次计划总投资额内）。

公司拟在浙江省义乌市拓展主营业务—企业信息化业务，计划在义乌工业园区购置土地兴建厂房，生产企业

信息化相关产品，主要为基于物联网和3G/4G技术的相关产品。

本项目建设期3年，打造基于物联网和3G/4G技术的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为物联网和3G/4G技术在物

流领域的应用价值和深度提供实际环境和研发指导。 建成后该产业园将发展成一个基于物联网和3G/4G技术的

物流知识与经验输出的孵化基地与扩散源，发挥巨大的技术辐射效应，推动相关的技术创新、引进和推广。

2.项目背景

从全球的范围来看，美国已经在物联网标准的建立、相关软硬件技术的开发、应用领域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产

业方面，TI、Intel等美国集成电路厂商目前都在物联网领域投入巨资进行芯片开发。 Symbol、Alien等公司已经研发

出同时可以阅读条形码和RFID的扫描器，IBM、Microsoft和HP等也在积极开发相应的软件及系统来支持物联网

的应用。

行业应用将成为未来几年物联网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研究发现：智能交通、城市安防、智能电网等行业市

场成熟度较高，这些行业传感技术成熟，政府扶持力度大，在许多城市已经开始规模化应用，市场前景广阔，投资

机会巨大，将成为未来几年物联网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医疗卫生、家庭、个人等领域的智能传感应用则需要较长

的时间，技术、标准均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公司拟抓住物联网快速发展的机遇，深入拓展自身企业信息化业务。

3.项目环境优势介绍

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流通中心和中国商品价格走势的风向标，义乌市有巨大的制造业和物流业做基础，又有

强劲的外贸发展为动力，加快物流信息化和产业化的发展势在必行。 只有通过信息化手段，通过信息化建设支撑

物流向产业化发展，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下物流业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推进物流信息化是物流科学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重要举措。

义乌市整个物流产业链功能上基本包括了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配送等等，充分体现了其综合

性，集约性的特点。 物流不仅仅是物品的传递，也是信息的传递，因此信息化的建设必须与之同步展开，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当地工业园区很好地运作，使工业园区的优势得到充分地发挥。

本项目充分利用公司在物联网行业的龙头技术优势，结合义乌市巨大的制造业和物流业基础，推动应用物联

网技术与现代化物流相结合，完相关物联网设备生产制造以及整体解决方案的落地实验测试，探索建设物流公共

信息平台，开发物流信息资源，建设基于物联网应用的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构建统一物联网通信平台，形成

物畅其流、快捷准时、经济合理、用户满意的产业物流服务体系，促使义乌商贸业逐步转向高端服务业。 这符合国

际国内信息和物资流通市场发展的大趋势，符合产业发展的大规律，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方向，是对科学发展经济、培育核心竞争力、建立和谐社会具有基础配置作用和牵引拉动效应的重要举

措。

义乌市整体投资环境良好，与公司发展自身企业信息化业务有极好的匹配度。

4.项目实施面临的风险及对策

（1）行业政策风险

物联网发展，标准应先行。当前，行业应用标准的缺失直接制约物联网发展，而标准不统一将会造成重复建设

和资源浪费。 物联网目前的发展难点在标准的有效制定。 物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将涉及到许多规划、管理、协调、合

作等方面的问题，这就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配套政策和规范的制订和完善。

对策：作为物联网产业的主管部门，工信部已初步明确，中国未来将从应用、创新机制、标准、产业链等方面着

手培育这一产业，将制定进一步完善的产业规划，指导物联网产业有序健康发展。 物联网作为新兴产业，产业链

长，具有极大的潜在市场，谁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先机，就能占领领制高点。

（2）项目管控风险

虽然公司已对投资建设此项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但本项目工程较大，建设内容较多，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

存在管理与组织失误、施工技术及施工环境、项目建设期及进度变化等不确定因素。 任何一项因素或情况的变化

都有可能给此项目的预期建设进度带来一定影响，从而延缓建设周期。

为应对工程建设风险，公司将招标有资质的设计、工程咨询单位就项目可行性、技术方案、规划布局等进行科

学论证和方案设计；通过招标方式聘用有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工程施工；通过招标方式聘用有资质的监理单位对

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控。 同时，公司将派驻内部专业人员负责组织实施本次项目，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各类风险

的事前管控，确保在既定建设期内完成全部工程。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义乌市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建成后将会带动公司物联网等业务的发展，本项目建设期为三年，年均投资

收益率为9.02%，项目整体投资回收期为8.8年，年均利润总额为3814万元。

四、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符合公司既定业务发展规划：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十二五” 信息服务业务的未来规划，将有助于公

司加快现有业务的市场拓展及产业化进程。

（二）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项目投资回收期初期对流动资金有一定的需求，但业务规模较不大，不会

形成资金压力。

（三）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建设期对公司整体的经营业绩略有影响，达产后预计将有助于公司总体业绩

的逐步提升。

五、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所发表的意见

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公司初步拟定2011年度募集资金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时间为2011年7月份，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为2012年

12月份，由于募集资金到位时间晚于预期，鉴于公司所投资项目的政策、市场等外部环境均发生了较大变化，致公

司原有募集资金项目投入缓慢，未能达到盈利预期。 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避免募集资金闲置导致的资金

效率低下，基于以上，我们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向，具体如下：

1.拟变更募集资金1亿元对高阳捷迅增资用于投资综合卡兑换平台项目。

2.拟变募集资金1.5亿元在义乌投资建设大唐高鸿电子信息产业园。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没有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

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审议本次事项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同意，作为独立董

事，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审议本次议案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监事会发表意见：

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投资项目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及全体股东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对提

高公司的整体效益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次募集资金的变更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司关于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变更投向的安排。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七届第三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第七届第十八次监事会决议

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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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司出资750万元，其他六位自然人股东出资250万

元，本次增资全部为货币出资，增资总额为1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大唐融合” ）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元，公司持股比例不变仍为75%。

2、 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第七届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董事会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

二、投资标的介绍

企业名称：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一区26号楼二层223、225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侯玉成

注册资本：4000万元

经营范围：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 技术服务；销售通信；机电和计算机系统集成设备；研

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硬件。

产权控制关系：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75%股权， 孙绍利等管理层共同持有其25%股

权。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务指标：

2013年12月31日， 公司总资产163,788,641.41元， 净资产66,722,497.99元，2013年1-12月公司营业收入171,063,

873.1元，营业利润1,583,702.00元，净利润9,503,139.89元。

2014年09月30日， 公司总资产177,462,405.45元， 净资产43,989,402.79元，2014年1-9月公司营业收入172,790,

401.16元，营业利润-3,982,934.43元，净利润1,584,050.67元。

三、本次出资情况介绍

公司以自有资金对北京大唐融合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增资，公司出资750万元，其他六位自然人股东出资250万

元，本次增资全部为货币出资，增资总额为1000万元，增资完成后大唐融合注册资本为5000万元，公司以3750万元

持有其75%股权。 （下转B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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